臺北市第五屆士中盃藤球邀請賽競賽規程
1、 依    據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10年11月18日北市教體字第1103107397號函辦理。
2、 目    的：為提倡藤球運動，同時為青少年提供多元之正當休閒活動，並於團體活動了解合群重要，進而增加良好人際關係，培養終生運動習慣。
3、 指導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

4、 主辦單位：臺北市立士林國民中學
5、 協辦單位：中華民國藤球協會
6、 比賽日期：110年12月12日（日）上午08：30至下午16：30。
7、 比賽地點：臺北市立士林國中騰雲館藤球場
8、 參加對象：全國高中、國中及國小之藤球愛好者。
9、 比賽項目：藤球運動
10、 比賽制度：二人賽
11、 報名手續：各校請於110年12月8日前完成報名。報名表請上臺北市立士林國中體育組部落格( http://www.sljh.tp.edu.tw/)下載並填妥資料，紙本經學校核章後郵寄 (以郵戳為憑)至台北市士林區中正路345號士林國中學務處體育組收，另電子檔需傳送至wu59762000@yahoo.com.tw方完成報名。
12、 領隊會議：
（一）謹訂於中華民國110年12月9日上午10時（暫定）假士林國中體育組辦公室舉行，未出席單位由本校承辦單位代理抽籤。
（二）敬請本次協助辦理賽事學校之領隊或代理人，請出席會議，協商有關賽制、裁判人員、場地、費用等相關事宜。
（三）有關球員資格審查及賽程時間安排（最後確定）請依各校情形於本次會議中提出，未提出者會後不予受理。
（四）凡大會一切相關事宜及比賽規則修訂事項，均於領隊會議時宣布，不再另行通知。
13、 獎勵：各組錄取前4名頒給錦旗一面。
14、 申訴：
（一）有關選手資格之抗議，須於該場比賽十分鐘前提出，比賽開始後概不受理。
（二）比賽發生爭議時，需立即向該比賽主審裁判提出口頭申請，並於該場比賽完畢十分鐘內，向裁判長提出申請及繳交保證金三千元。
（三）申訴案件若經大會判決成立時保證金全額退還，不成立時則沒收保證金，充作大會之用。

15、 本規程如有未盡事宜，得由大會修訂公布之。
16、 防疫注意事項：

（一）依據衛生福利部110年10月6日公告第二級疫情警戒防疫因應措施續辦理。

（二）適逢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鬆綁相關場館及活動防疫措施，本市即將展開之教育盃，同意每位選手以1位家屬入場觀賽為原則，應配合各校團進團出，並於該場比賽賽後20分鐘內離開比賽場所。

（三）選手、教練、裁判、隊職員、工作人員、選手家屬應具有下列健康證明之一者（12歲以下兒童不在此限），若無法提供相關資料將禁止進入場館。

1、接種第一劑新冠疫苗滿14天以上之證明。

2、確診者之康復證明或解除隔離通知書。

3、7日內之居家快篩陰性或PCR核酸檢測陰性證明。

（四）另相關防疫措施如下：

1、實名制、體溫量測、單一出入口：採團進團出，且須有帶隊人員同行，由參賽學校統一造冊；各校各隊進場前應自行檢視確認人員體溫、健康證明等，並繳交當日入場前繳交防疫健康聲明書，由承辦學校工作人員於賽會場 地出單一出入口前隨機 抽查。

2、容留人數：室內80人，或室內超過80人但容留人數符合室內空間至少1.5米人（2.25平方米人），室外上限維持為300人，並由各校依場地情況訂定人數上限，公告於該場比賽學校網頁。

3、分區分流：設置預備區、比賽區及休息區等3區分區分流，並依屆時警戒等級規定之集會活動人數規定辦理。各場館動線採單一出入口及人流管制，全面禁止飲食，可喝水。

4、除上場比賽球員及執法裁判員外，其餘人員（教練、未上場球員、隊職員、師家長、工作人員）一律全程配戴口罩。

5、管制點放置乾洗手液或酒精，經常接觸面每隔2小時消毒1次，室內空間使用空調時仍應保持空氣流通。

（五）其他相關事宜請逕上競賽承辦學校網頁，若有最新訊息將於網頁隨時更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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